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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5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向我部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

年 12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。2016 年 1 月 17 日、2 月 15 日，你公司以

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，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

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为由向我部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，预计于 3 月

16 日前复牌并披露相关公告。此后，你公司分别于 2 月 24 日、3 月

11 日，你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

后向我部申请继续停牌至 5月 16 日。4月 27 日、5月 17 日，你公司

以重组事项涉及海外并购，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由，召开第三

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向我部申请继续停牌至

6 月 16 日。6 月 16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

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，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你公司将会协同各中介机构加快重组进程，预

计将于 6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披露正式预案。 

截至 6 月 17 日，你公司股票累计停牌将满六个月，我部对此高

度关注。根据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-上市公司停复牌



2 

 

业务》第十五条规定，公司筹划各类事项连续停牌时间自停牌之日起

不得超过六个月。你公司于 6 月 16 日披露的内容不完整，为维护投

资者合法权益，保障投资者交易权，请你公司于 6 月 23 日前，按照

《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-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修订）》的

规定补充披露重组预案或报告书。 

我部郑重提醒你公司：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2.17 条的规定，本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或者

中国证监会的要求，决定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停牌与复牌。

倘若你公司未能按照《格式准则》于 6 月 23 日前补充披露重组预案

或报告书，本所将有权对你公司股票实施复牌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16 日 

 

 


